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物资批发供应商引进需求                                                       

第一篇 物资批发供应商引进需求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为进一步规范机关食堂批发物资工作，提高服务保障质量，确保食品安全，现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机关食堂批发物资项目进行公示，欢迎有资格的响应人参加响应。

一、项目内容

（一）项目名称：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机关食堂批发物资供应商引进

（二）选取中标人数量：选定1家供应商作为本院食堂批发物资供应商

（三）运行规则：中标方须将本院需要的批发物资，配送在本院机关指定场地进行出售，由本院提供批发物资存放场地。中标方须安排专人，每周一至四（法定假日除外）中午12：00-14：00，每周五及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在本院机关指定场地进行批发销售。同时，中标方在本院机关食堂午餐时段安排人员销售水果。
（三）合同期限： 自中标供应商配送之日起2年。合同一年一签，即第一年合同期满后，由本院对中标供应商服务销售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评，考评通过后，签订第二个年度的销售服务合同。如中标供应商出现违约情况，江津区人民法院可单方解除合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四）批发销售地点：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院机关

（五）批发销售品种：包括米面油、副食品、水果、调料和生活物资，具体批发销售品种需按双方共同确认的品种进行销售，不得单方面随意调整销售品种。

二、响应人资格要求（达到以下基本要求才能参与本项目响应）
（一）响应人必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食品经营许可证》 （或《食品卫生许可证》 ） 等证件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以上所列证件必须是通过年检的有效证件，所有证件不得采取挂靠等其它方式取得。

（二）响应人必须具备自主经营能力，经营范围必须包括米面油、副食品、调料及生活物资等相关项目的企业。

（三）需配备专门的销售人员。

（四）参与响应的商家应在重庆范围内有较高知名度的大型超市，以及具备批发经营大宗常用生活物资资质的实体经营店面。
三、响应有关说明

（一）凡有意参加响应的响应人，请自行与需求单位联系获取公布的所有项目资料，无论响应人获取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引进内容。

（二）报名期限及方式

1.报名期限：自引进公告发布之日起，截至2026年4月23日（星期五）北京时间18:00。

2.报名方式：将报名材料加盖供应商公章发送至电子邮箱534304312@qq.com。
3.报名材料（包括不限于以下内容）：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代表人身份证明、食品经营许可证、仓储地点及照片、超市网点地址及照片等证明材料。

（三）现场勘验
报名期结束后，引进人对经营场地进行实地查看。

（四）响应地点：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地址：重庆市江津区滨江新城滨州东路7号A区304会议室）

（五）响应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北京时间14:15-14:45
（六）开标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北京时间14:45
（七）开标地点：同响应地点

四、响应文件组成

所提交的响应文件至少应包含如下内容：

（一）商务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法人代表授权书；

2.响应函；

3.响应人情况介绍；

4.开标一览表；

5.其他引进文件要求的资料或响应人认为需要补充的资料；

（二）技术部分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响应人情况介绍，包含以下内容：

（1）公司情况一览表； （有关资质和获奖情况需提供证书扫描件）

（2）经营业绩一览表； （扫描合同等证明材料中相应的主要内容）

（3）管理规章制度一览表； （需附各规章管理制度具体内容）

2.项目人员配备情况，包含以下内容：

（1）项目人员配备情况：（附相关人员简历及资格资质证书、 健康证的扫描件）

（2）项目负责人简历表；

3.批发销售服务组织方案，包含以下内容：

（1）响应人管理体系以及针对本项目的批发销售管理措施（作业计划） ；

（2）批发销售安全保障情况；

（3）针对批发销售商品质量引起的安全问题的应急方案；

（4）驻点销售人员配备情况；

（5）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及承诺；

（6）针对本项目的账目规范化管理情况；
（7）响应人认为需增加的其它内容。

4.其他说明资料；

响应人要按以上要求编制响应文件，提供的内容要详细、真实、可靠。以上响应文件要求正本 1 份，副本1份。每套纸质响应文件须清楚标明“正本” 或“副本” 。 若正本与副本不符，以正本为准。

五、注意事项

1.中标人不得将项目分包或转包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否则，引进单位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相应损失。

2.响应人若认为引进文件的技术要求或其他要求有倾向性或不公正性， 可在开标前 3 天书面提出质疑， 以维护引进行为的公平、公正。

3.响应人使用的标准必须是国际公认或国家、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同等或更高的标准，如响应人使用的标准低于上述标准，评标小组将有权不予接受， 响应人必须列表将明显的差异详细说明。

4.如响应人提交伪造资质证书、 合同文件、 证明文件， 一经发现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并取消其中标资格。

5.引进方有权对预中标单位的办公场所、 生产基地和机械设备等进行检查。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六、联系方式

引进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
地  址：重庆市江津区滨江新城滨州东路7号

    联系人：钟先生  18302393988
第二篇 项目服务需求

一、引进项目一览表

	包号及名称
	数量/单位
	备注

	米面油、副食品、水果、调料和生活物资批发销售
	1项
	


二、服务范围、要求及标准

1.服务范围：按照双方共同确定的米面油、副食品、水果、调料和生活物资等种类进行批发销售
2.服务要求：满足引进项目服务需求等
3.服务标准：满足项目考核（或验收）要求等
三、引进项目服务需求

“※”标注的服务需求为符合性审查中的实质性要求，响应文件若不满足按无效响应处理。

（一）项目概况

 对江津法院食堂批发销售米面油、副食品、水果、调料和生活物资，商品内容和包装、储存、运输方式符合国家和地域内相关食品行业强制性执行标准，保证批发销售规范、及时、便捷。  

（二）服务要求

1.中选人所配送的产品应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要求，不得提供“三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若发生质量问题，由中选人承担全部责任。

2.中选人所配送的饮用水和饮料、奶制品、副食类、方便食品及面包类应符合国家卫生、安全标准要求，保证送货时所供货产品质保期未超过1/2范围。面包包装上应注明生产日期、质保期、规格、生产厂家等相关内容，标识齐全清晰，无发霉、变质的现象。

3.中选候选人须在签订合同前购买不低于200万元的食品安全责任险且有效期不少于在合同服务期，若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要求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损失金额超过保险金额的或保险公司未承担的由乙方全额承担。中选候选人的人员及车辆在配送商品往返途中和校园内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中选候选人自行负责。

（三）技术要求

1.所提供的商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关行业标准，并能提供相关产品的质检报告、产品质量合格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2.标签要求

（1）商品的品名，必须采用表明食品的真实属性的名称；

（2）标签上必须有配料表，注明原料、配料、食品添加剂等；

（3）净含量以及固形物含量；

（4）制造者、经营者的名称、地址；

（5）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保存期；

（6）贮藏方法、贮藏条件、质量等级、蛋白质、热量等；

（7）产品标准号；

（8）所有计量单位必须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9）其它需特殊的标注内容（如QS等）；

3.包装要求

（1）单膜袋包装无气泡、穿孔、水纹、爆筋、塑化不良等瑕疵；

（2）复合膜袋包装外观应平整，无划伤、烫伤、气泡、破油和折皱，热封平整、无虚封。薄膜不得有裂纹、孔隙和复合层分离；

（3）塑料袋包装外观无杂质、无异物、无异味和油渍污染；

（4）袋装浸泡液无异味、异臭、浑浊和脱色现象；

（5）罐装、金属制品外表无生锈、变形、凹凸现象；

（6）规格、宽度、长度、厚度偏差均应有规定的范围内。

4.批发出售标准

（1）饮用水和饮类：保质期、生产日期、厂名、厂址、配料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码，合格证明，标识明晰、洁净、透明、无沙粒、气泡及炸裂纹、无毒、无异味，无不服合国家标准的添加剂、有质检证、密封性良好及无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符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质量要求。

（2）粮油、奶制品、副食品、方便食品及火腿、面包等：保质期、生产日期、厂名、厂址、配料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码，合格证明，无杂质，无超样添加剂，味正宗，成色好，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包装无破损，包装未失真空，无不服合国家标准的添加剂、有质检证、无腐烂恶臭及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符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质量要求。

（3）生活用品类：表面光洁、无擦伤、裂纹等缺陷、无明显歪斜、零部件装配平服、牢固、标志字迹清晰符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质量要求。

（4）水果类：果实成熟，果形端正，新鲜洁净，无磕碰伤，无腐烂变质，无虫眼等，符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质量要求。

供货产品质量要求：中选人所提供产品质量必须要符合行业标准要求，不得有掺假、变质、变味、过期等现象出现，严禁供应伪劣、假冒、无证不合格物品。中选人在供应过程中，如果发生所售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或造成食物中毒,如产品变质等情况，经查实后确属供方责任，中选人承担全部责任，主要包括食物中毒人员医疗费、误工费、事故处理费等，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考核要求

1.本项目的考核主体为：引进单位。
2.考核方式：由引进单位按月进行考核

3考核方式具体考核要求和细则，详见下表
	项目
	考核指标
	考核说明

	货品质量
	配送货物质量合格
	出现货物腐烂变质，霉变、破损等质量问题的，每个单品一次扣1分并做退货处理；出现其他质量问题的，每个单品一次扣3分，出现以次充好、夹带的，每个单品一次扣3分。

	
	配送品种、品牌、规格、品质等符合约定标准的货物
	未经同意不得随意更换货物的品牌、品种、规格、型号等，随意更换的，每个单品一次扣2分并做退货处理；配送商以无货品、无利润为由，拒绝配送货物，每个单品一次扣3分。

	
	配送具备相关产品信息的货物（包括但不限于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等）
	货物应有相关产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SC标志、生产许可证号、检验检疫票据、产品合格证等）,如发现没有，每个单品每次扣5分。

	服务质量
	配送时间
	每日所需物资应于规定时间前送达，应急（特别）保障任务必须按照合同约定时间批发销售，迟到30分钟内（不含30分钟），每次扣1分；迟到30分钟及以上每次扣2分。

	
	漏送货情况，退换、补货情况
	漏送货在不影响食堂正常运营的情况下，每周第一次做警告提醒，第二次起每次扣1分，超过三个品种的每次扣2分；因漏送货、退货等原因导致货物不足的，必须按照规定时间补足货物，因未补足货物影响食堂正常运营的一次扣5分。

	订单处理
	价格确认
	进货价格调整必须经比选人同意后方可调整。如中选人未经比选人同意擅自调整进货价，发现一次扣5分。

	
	对账及结算
	对账及时准确，每月前7个工作日前核对清楚上月账目，因配送商原因延误一天扣1分，以此类推，最多扣3分；每月对账确认后，中选人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每逾期一个工作日扣1分。

	人员管理
	员工健康、个人卫生管理
	员工需衣着整洁，个人清洁卫生干净，不符合要求一次扣1分；抽检配送员工的《健康证》，如没有的一人次扣2分，并更换配送人员。

	其他
	应急任务
	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应急保障任务，每次扣4分。

	
	履行合同约定情况
	合同、比选文件、竞选文件、中选人承诺书等约定或承诺的相关事项，未完成一项每次扣2分。

	
	投诉
	因产品被投诉一次扣5分。

	加分项目
	应急任务
	顺利完成应急保障任务，视情每次加1-5分。

	（1）以月为单位进行考核，考核基准分为100分，85分（含85分）以上为“合格”等级（小数点后数字四舍五入,下同）；
（2）全年累计三次月考核得分均低于85分，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选择本项目下一个中选候选人进行替补。



四、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产品质量保证期：

（1）产品。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三包”规定。（三包规定按照《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执行）

（2）中选人的质量保证期承诺优于国家“三包”规定的，按中选人实际承诺执行。

（3）产品由制造商（指产品生产制造商，或其负责销售、售后服务机构，以下同）负责标准售后服务的，应当在竞选文件中予以明确说明,并附制造商售后服务承诺。

2.售后服务内容

（1）如因质量问题发生的食物中毒等事故，应由中选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以及全部法律责任。

（2）因市场特殊原因，个别食材、品种不能及时提供，中选人与比选人沟通协调，更换品种。

（3）批发销售中如出现不合格产品，中选人在比选人规定的时间内调换。

（三）品目清单（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商品）

	序号
	物品名称
	单位
	序号
	物品名称
	单位

	1
	菜籽油
	桶
	27
	椰汁
	箱

	2
	玉米油（非转）
	桶
	28
	核桃蛋白饮料
	箱

	3
	花生油
	桶
	29
	麻辣牛肉
	袋

	4
	橄榄油
	瓶
	30
	泡椒凤爪
	袋

	5
	葵花籽油
	桶
	31
	蛋卷
	袋

	6
	老抽酱油
	瓶
	32
	果冻
	袋

	7
	白糖
	袋
	33
	膨化食品
	袋

	8
	珍珠米
	袋
	34
	绿豆糕
	盒

	9
	五常大米
	袋
	35
	甜甜圈
	袋

	10
	泰香米
	包
	36
	沙琪玛
	袋

	11
	东北大米
	袋
	37
	米花糖
	袋

	12
	面粉
	袋
	38
	山楂棒
	袋

	13
	黑芝麻油
	瓶
	39
	咖啡
	袋

	14
	小磨麻油
	瓶
	40
	巧克力
	袋

	15
	花椒油
	瓶
	41
	卷纸
	袋

	16
	藤椒油
	瓶
	42
	抽纸
	袋

	17
	鸡精
	包
	43
	湿巾
	袋

	18
	火锅底料
	袋
	44
	保鲜膜
	卷

	19
	鸡蛋
	盒
	45
	垃圾袋
	卷

	20
	豆瓣
	瓶
	46
	纸杯
	袋

	21
	十三香
	盒
	47
	矿泉水
	袋

	22
	浓缩鸡汁
	瓶
	48
	洗洁精
	瓶

	23
	白芝麻
	袋
	49
	老干妈
	瓶

	24
	红枣
	斤
	50
	玉米粉
	袋

	25
	汤圆面
	袋
	51
	味精
	袋

	26
	无铝油条膨松剂
	袋
	52
	甜面酱
	瓶

	53
	超级生粉
	袋
	88
	沙拉酱（袋）
	袋

	54
	干青花椒
	袋
	89
	银耳
	袋

	55
	蚝油
	瓶
	90
	薏米
	包

	56
	干红花椒
	袋
	91
	莲子（干货）
	包

	57
	醋
	瓶
	92
	酵母
	包

	58
	生抽酱油
	瓶
	93
	调味盐
	瓶

	59
	豆豉鲮鱼罐头
	罐
	94
	叉烧酱
	瓶

	60
	白胡椒粉
	袋
	95
	午餐肉
	盒

	61
	小木耳
	袋
	96
	枸杞子
	袋

	62
	高活性干酵母500g低糖
	袋
	97
	酸菜
	袋

	63
	黑米
	袋
	98
	八角
	袋

	64
	糯米
	袋
	99
	冰糖橙
	斤

	65
	火腿肠
	支
	100
	软籽石榴
	斤

	66
	小米
	袋
	101
	富士苹果
	斤

	67
	孜然粉
	袋
	102
	冬枣
	斤

	68
	干茶树菇
	袋
	103
	阳光玫瑰葡萄
	斤

	69
	小苏打
	袋
	104
	秋月梨
	斤

	70
	白胡椒颗粒
	袋
	105
	香蕉
	斤

	71
	山奈
	袋
	106
	小千禧
	斤

	72
	桂皮
	袋
	107
	猕猴桃
	斤

	73
	红糖
	袋
	108
	金钱柿
	斤

	74
	干面条
	把
	109
	红提葡萄
	斤

	75
	食用碱
	袋
	110
	文旦柚
	斤

	76
	芝麻酱
	瓶
	111
	樱桃
	斤

	77
	红豆
	袋
	112
	红心蜜柚
	斤

	78
	葡萄干
	袋
	113
	雪桃
	斤

	79
	香叶
	袋
	114
	江安李
	斤

	80
	党参
	袋
	115
	脆红李蜜桔
	斤

	81
	小茴香
	袋
	116
	榴莲
	斤

	82
	沙仁
	袋
	117
	草莓
	斤

	83
	红薯粉条
	斤
	118
	红香酥梨
	斤

	84
	剁辣椒
	瓶
	119
	巨峰葡萄
	斤

	85
	汤圆
	袋
	120
	葡萄柚
	斤

	86
	料酒
	瓶
	121
	菠萝蜜
	斤

	87
	芝麻酱
	瓶
	122
	密芒
	斤

	123
	绿豆
	包
	137
	青枣
	斤

	124
	面粉
	包
	138
	柿饼
	斤

	125
	香梨
	斤
	139
	酸奶
	箱

	126
	马奶葡萄
	袋
	190
	纯牛奶
	箱

	127
	白心火龙果
	斤
	191
	方便面
	桶

	128
	红心火龙果
	斤
	192
	螺蛳粉
	包

	129
	果冻橙
	斤
	193
	小面包
	袋

	130
	西瓜
	斤
	194
	燕麦片
	袋

	131
	脆柿
	斤
	195
	水果麦片
	袋

	132
	蜜瓜
	斤
	196
	坚果
	袋

	133
	龙眼
	斤
	197
	干花生
	袋

	134
	荔枝
	斤
	198
	葵瓜子
	袋

	135
	冰糖瓜
	斤
	199
	饼干
	袋

	136
	砂糖桔
	斤
	200
	海苔
	袋


第三篇  项目商务需求

“※”标注的商务需求为符合性审查中的实质性要求，响应文件若不满足按无效响应处理。

一、服务期、服务地点及考核方式

（一）服务期及供应方式
自中标供应商配送之日起2年。合同一年一签，即第一年合同期满后，由本院对中标供应商服务销售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评，考评通过并经本院党组同意后，签订第二个年度的销售服务合同，如供应商出现违约，江津区人民法院可单方解除合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中标方须将本院需要的批发物资，配送在本院机关指定场地进行出售，由本院提供批发物资存放场地。中标方须安排专人，每周一至四（法定假日除外）中午12：00-14：00，每周五及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在本院机关指定场地进行管理销售。

中标方须对自身的批发销售行为全权负责，本院对中标方的批发销售行为进行监督考核。
※（二）服务地点

引进人指定地点。

二、报价要求

（一）本次响应报价为人民币折扣报价，商品进行打折后的费用包含结算时的商品价、运输费（含装卸费）、人工费、保险费、税费、培训费等货到引进人指定地点的所有费用，引进人无需再向中标人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二）乙方开具本公司正规有效发票。

（三）如存在供应商恶意抬高价格的，直接取消当事供应商供货资格。

三、责任界定

1.响应单位批发销售的食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如果因响应单位所供货的食品造成引进单位就餐人员食物中毒的，经卫生防疫部门鉴定，属响应单位责任，响应单位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作出全部的经济赔偿。造成严重后果的，甲方有权解除与乙方的货品供应合同关系。

2.响应单位提供的生活物资等其他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安全标准。如果因响应单位所供货品因质量问题造成使用人员法益受到侵害的，响应单位须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甲方有权解除与乙方的货品供应合同关系。
四、评标办法

1.评标原则：由引进人组织引进小组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依据实地考察情况、资质、业绩、信誉、服务、承诺等因素综合评定，选择实力雄厚、服务优质、信誉良好的单位为中标单位。
2.评标方法： 综合评分法。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竞价部分（40%）
	40
	响应方承诺向本院批发销售的水果、粮油、调味品、奶制品、休闲食品、日用百货等商品的综合优惠情况，具体评定标准为：

每月的结算期，在本院批发销售的各类商品销售总额，同比按照在供应方自家门店销售的正常零售价销售同样种类、数量的商品销售总额，供应方所承诺的综合折扣每优惠满1%得1.6分，承诺的综合折扣每优惠未满1%的不得分，该项最高得分为40分。
	

	2
	服务部分

（40%）
	批发物资保障方案（8）
	响应人提供“批发物资保障方案”，方案须包含：批发商品组织（包含品类、货源等）、检验、储存、销售等要素。
方案包含上述所有要素，对各个要素均做出对应描述，且各个要素描述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符合项目实际情况，得8分；

方案缺少上述要素或发现单个要素不具有操作性，每发现一处扣2分，扣完为止。
	提供相关方案，格式自定。



	
	
	商品安全保障（4）
	提供有效期内销售商品安全责任保险；

5000万（含）-10000万保额得1分;

10000万（含）-15000万保额得2分；

15000万上保额得4分。

提供保单复印件、发票复印件、付款凭证加盖公章；原件备查，保险购买时间需在本引进公告发布之前。
	

	
	
	项目管理及质量控制方案（8）
	响应人提供针对本项目的项目管理及质量控方案，包含制度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等要素。

方案包含上述2个要素，对各个要素均做出对应描述且具有操作性，并提供佐证材料的，得8分；

方案缺少上述2个要素，以及发现单个要素未提供佐证或佐证材料无法有效证明该要素存在的，每发现一处扣4分，扣完为止。
	

	
	
	人员配置及销售服务（10）
	1.承诺安排专人，每周一至四（法定假日除外）中午12：00-14：00，每周五及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在本院机关指定场地进行管理销售。同时，承诺在本院机关食堂午餐时段安排人员销售水果。

提供承诺书并对上述内容进行肯定性实质响应的，得6分；

2.承诺安排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本项目日常批发销售工作监管、沟通、结算等事务。

提供承诺书并对上述内容进行肯定性实质响应的，得4分；
	

	
	
	价格管理及账目管理方案（10）
	1.供应商的价格管理情况：（满分6分）

（1）方案中供应商内部的价格体系管理健全，且定价、调价机制规范、审批严格，并且运用信息系统管控价格精细严密，能够对价格达到严格的监管效果，且能提供佐证材料证明的，得6分；

（2）方案中供应商内部有价格体系管理但不够健全，且有定价调价机制但不完善，并运用了信息系统管控价格但不够精细严密，对价格起到了一定的监管效果，且能提供佐证材料证明的，得3分；

（3）方案中有价格体系管理但不够健全，或有定价调价机制但不完善，或运用了信息系统管控价格但不够精细严密，每符合1项得1分，且能提供佐证材料证明的，共3项。
2.供应商对本项目的账目管理情况：（满分4分）

（1）供应商能够提供针对本项目的清晰、具体、规范且具有操作性的账目管理方案，得4分；

（2）账目管理方案不具体、不规范、无针对性、无操作性，每发现一处扣1分，扣完位置。
	提供相关方案，格式自定。



	3
	商务部分（20%）
	业绩

（10）
	提供2024、2025年度财务状况报告（表），

年度销售收入在2500-5000万元人民币，该年度业绩评价得1分，

年度销售收入在5000万-1亿元人民币（不含），该年度业绩评价得3分，
年度销售收入在1亿元人民币（含）以上的，该年度业绩评价得5分；

该项总和最多得10分
	

	
	
	认证证书（10）
	1.响应人具有有效的ISO9001认证（质量管理体系），得2分；

2.响应人具有有效的ISO22000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得2分；

3.响应人具有有效的ISO14001认证（环境管理体系），得2分；

4.响应人具有有效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得2分；
5.响应人具有有效的HACCP食品管理体系认证，得2分。
	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加盖响应人公章。


五、确定中标人

取平均值即为评审得分，按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序，得分最高的响应供应商作为中标候选供应商。得分相同的，首先按竞价部分得分高低排列选定；若竞价部分得分仍相同，则按照服务部分得分排列选定；如还未能选定，则依次按照业绩、认证证书、价格管理及账目管理方案、项目管理及质量控制方案、批发物资保障方案的得分高低排列选定。

另根据响应方整体质量情况，选择1-2家供应商作为备选供应商。
 六、批发销售考核

（一）批发销售过程中如引进方发现已售商品质量不合格的， 供应商必须于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妥善处理。1年内出现2次以上上述情况的，甲方有权无条件解除其批发销售合同，由引进单位另行选择供应商。

（二）如存在供应商恶意抬高价格的，直接取消当事供应商批发销售资格。

（三）响应单位的食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如果因响应单位所供货的食品造成公司就餐人员食物中毒的，经卫生防疫部门鉴定，属响应单位责任，响应单位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作出全部的经济赔偿。造成严重后果的，引进方有权解除与供应商的货品供应合同关系。

（四）响应单位提供的生活物资等其他货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安全标准。如果因响应单位所供货品因质量问题造成使用人员法益受到侵害的，响应单位须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引进方有权解除与供应商的货品供应合同关系。

（五）供货商采取评估考核制，引进单位食堂管理部门就供应商一年的服务保障情况向其领导决策机构进行报告，引进单位经研究决定续约的，引进单位职能管理部门牵头与现有供应商续签合同；引进单位经研究决定不续约的，引进单位选择候选供应商中排名最靠前的供应商接替。如备选供应商不参与供应，且无其他备选供应商可选时，引进单位按照规定程序另行组织选定供应商。



